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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

南航

”、“

本公司

”）

章程规定

，

南航董事会以董事签字同意方

式

，

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８

日一致通过以下议案

：

一

、

审议通过本公司与中国南航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

南航财务

”）

续签

《

金融服务框架协议

》

并授

权本公司执行董事签署相关协议

；

二

、

审议通过本公司与中国南航集团客货代理有限公司

（“

南航客货

”）

续签

《

客货销售服务框架

协议

》

并授权本公司执行董事签署相关协议

；

三

、

审议通过

《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

同意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

，

具体议题为

：

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的议

案

；

关于本公司与中国南航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续签

《

金融服务框架协议

》

的议案

；

关于修改

《

公司章

程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及

《

监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

其中议案一应参与审议董事

８

人

，

实际参加审议董事

８

人

。

经董事审议

，

一致同意上述议案

，

其

中因中国南方航空集团公司

（“

南航集团

”）

持有南航财务

６６．０２％

的股份

，

南航集团亦为本公司的控

股股东

，

关联董事司献民先生

、

王全华先生

、

袁新安先生

、

杨丽华女士回避对于议案的表决

。

按照上市

地上市规则

，

此项关联交易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议案二应参与审议董事

８

人

，

实际参加审议董事

８

人

。

经董事审议

，

一致同意该议案

，

其中因南

航集团持有客货公司

１００％

的股份

，

南航集团亦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

关联董事司献民先生

、

王全华

先生

、

袁新安先生

、

杨丽华女士回避对于议案的表决

。

上述议案的审议方式和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证券法

》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特此公告

。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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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１

、

本次关联交易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２

、

本次关联交易不会对上市公司的独立性造成影响

。

一

、

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

一

）

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８

日

，

根据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

南航

”、“

本公司

”）

章程规定

，

南航董事会

以董事签字同意方式审议通过本公司与中国南航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

南航财务

”）

续签

《

金融服务框

架协议

》

并授权本公司执行董事签署相关协议

。

应参与审议董事

８

人

，

实际参加审议董事

８

人

。

经董

事审议

，

一致同意上述议案

，

其中因中国南方航空集团公司

（“

南航集团

”）

为南航财务和本公司的控

股股东

，

关联董事司献民先生

、

王全华先生

、

袁新安先生

、

杨丽华女士回避对于议案的表决

。

有关议案

的审议方式和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证券法

》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本公司与南航财务续签

《

金融服务框架协议

》

的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认真审

议

，

对相关协议进行了审核

，

并就有关问题向本公司执行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了询问

，

现就该关

联交易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

１

、

本公司董事会有半数以上董事通过有关关联交易议案

，

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

决策程序合法

；

２

、

上述关联交易协议的各项条款遵循了公平

、

公正

、

自愿

、

诚信的原则

，

交易内容与方式符合市

场规则

，

符合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

，

不存在有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

３

、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有助于满足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

，

有助于提高本公司服务水平和品牌形

象

，

符合本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

本公司审计委员会对本公司与南航财务续签

《

金融服务框架协议

》

的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认真

审议

，

对相关协议进行了审核

，

并就有关问题向本公司执行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了询问

，

现就该

关联交易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

１

、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的条款是根据一般商业条款按市场规则经公平磋商后订立的

，

定价合理

，

协议符合市场公允条件

，

未损害本公司及其股东

，

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

２

、

上述协议的签署有利于本公司的经营和长远发展

，

符合本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

本公司监事会对公司与南航财务续签

《

金融服务框架协议

》

的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认真审议

、

对

相关协议进行了审核

，

并就有关问题向本公司执行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了询问

，

就上述关联交

易项目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

１

、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的有关条款根据一般商业条款按市场规则经公平磋商后订立

，

定价合理

，

符合市场公允条件

，

未损害本公司及其股东

，

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

２

、

本公司董事会有半数以上董事通过此项关联交易决议案

，

决策程序符合上市地上市规则以及

本公司章程规定

，

合法有效

；

３

、

上述关联交易协议的签署有利于本公司的经营和长远发展

，

符合本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

（

二

）

前次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前次关联交易预计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

，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公司与南航

财务签署

《

＜

金融服务框架协议

＞

的补充协议

》，

协议规定

：

本公司任一日在南航财务的存款余额

（

包括

应计利息

）

不得超过

６０

亿元人民币

，

任一日南航财务向本公司提供贷款服务的余额

（

包括利息支出

总额

）

亦不得超过上述同等水平

，

就其他金融服务向南航财务支付费用的年度总额不得超过人民币

五百万元

。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２

年度及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本公司与南航财务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如下

：

单位

：

亿元 币种

：

人民币

年度 存款余额 贷款余额

存款利息

收入

贷款利息 支出

其他金融服务费用

支出

２０１１

年

２４．９３ ４．８ ０．３２ ０．２７

无

２０１２

年

２３．０７ ４．２６ ０．６１ ０．３

无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４３．７４ ５．２２ ０．４５ ０．２

无

注

：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的数据未经审计

在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２

年度以及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根据金融服务协议

，

本公司在南航财务的每日

最高存款结余及南航财务提供给本公司的每日贷款余额的历史最高金额如下

：

单位

：

亿元 币种

：

人民币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存款余额

３９．５ ５８．８９ ５８．０８

贷款余额

６．９ ６．８ ５．２６

二

、

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

一

）

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

公司名称

：

中国南航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广州市白云区航云南街

１７

号

法定代表人

：

王建军

注册资本

：

人民币柒亿贰仟肆佰叁拾贰万玖仟伍佰元整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合资

）

组织机构代码证

：

２３１１２０１５－７

金融许可证机构编码

：

Ｌ００５９Ｈ２４４０１０００１

股权结构

：

南航财务由南航集团及其

１

个全资子公司合计持股

６６．０２％

，

本公司及本公司

４

个附

属子公司合计持股

３３．９８％

。

经营范围

：

南航财务严格按照

《

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

》

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发

的

《

金融许可证

》

进行运作

，

具体的经营范围为

：

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

、

信用鉴证及相关的

咨询

、

代理业务

；

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

；

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

；

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

；

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

；

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

；

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

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

、

清算方案设计

；

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

；

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

赁

；

从事同业拆借

；

经批准发行财务公司债券

；

承销成员单位的企业债券

；

对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

；

有

价证券投资

（

股票二级市场投资除外

）

财务状况

：

南航财务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

单位

：

万元 币种

：

人民币

存款余额 总资产 净资产 不良贷款率 当年实现利润总额

贷款余额

５１５

，

９１２ ７０

，

４３３ ０ １１

，

８０１

（

二

）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

南航集团为南航财务和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

南航财务符合

《

股票上市规则

》

１０．１．３

中第二款规定

的关联关系情形

。

（

三

）

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

自

１９９７

年

５

月

２２

日本公司与南航财务签订了首份

《

金融服务框架协议

》

以来

，

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和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规则的相关要求

，

本公司随后与南航财务多次续签

《

金融服务框架协

议

》，

南航财务也一直向本公司提供存款

、

贷款业务和其他金融服务

。

根据本公司过往与南航财务的良好合作及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

，

本公司相信南航财务

能够按照协议规定继续为公司提供优质安全的服务

。

原因如下

：

１

、

南航财务是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设立的非银行金融机构

，

严格按照

《

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

办法

》

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发的

《

金融许可证

》

进行运作

。

２

、

根据

《

金融服务框架协议

》，

南航财务承诺其闲置资金只能存放于国有商业银行及上市股份制

商业银行

。

同时

，

乙方承诺在甲方存款额度内随时确保甲方使用存款需求

。

３

、

本公司通过向南航财务派出董事

，

对南航财务的经营管理和内控制度进行监督

，

此外

，

南航财

务每月向本公司报送本公司在南航财务的存款及其转存情况

，

以加强本公司对所有在南航财务存款

的监督

。

４

、

南航集团作为南航财务的控股股东

，

于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３１

日就本公司与南航财务签订的

《

金融

服务框架协议

》

向本公司承诺

：

ａ

、

南航财务是依据

《

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

》

等相关法规依法设立的企业集团财务公司

，

主

要为集团成员单位提供存贷款等财务管理服务

，

相关资金仅在集团成员单位之间流动

；

ｂ

、

南航财务所有业务活动均遵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运作情况良好

，

南方航空在财务公司的相关

存贷款业务具有安全性

。

在后续运营过程中

，

财务公司将继续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规范运作

；

ｃ

、

本公司与南航财务的相关存贷款将继续由本公司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

内部程序

，

进行自主决策

，

南航集团不干预南方航空的相关决策

；

ｄ

、

鉴于本公司在资产

、

业务

、

人员

、

财务

、

机构等方面均独立于南航集团

，

南航集团将继续充分尊

重本公司的经营自主权

，

不干预本公司的日常商业运作

。

５

、

本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８

日审议通过

《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南航集团财

务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风险控制制度

》（

全文请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并据此开展

与南航财务的关联交易

，

有助于保证本公司在南航财务存款的安全性和流动性

。

三

、

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本公司与南航财务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签订

《

＜

金融服务框架协议

＞

的补充协议

》，

协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到期

。

本公司与南航财务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８

日续签了该协议

，

续签的协议有效期为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根据本公司生产经营需要

，

经双方协商确认

，

续签

《

金融服务框架协议

》。

协议条款不变

，

规定

：

本

公司任一日在南航财务的存款余额

（

包括应计利息

）

不得超过

６０

亿元人民币

，

任一日南航财务向本

公司提供贷款服务的余额

（

包括利息支出总额

）

亦不得超过上述同等水平

，

就其他金融服务向南航财

务支付费用的年度总额不得超过人民币五百万元

。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的条款是根据一般商业条款按市场规则经公平磋商后订立的

，

定价合理

，

协

议符合市场公允条件

。

四

、

关联交易目的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长期以来与南航财务在存款

、

贷款业务和其他金融服务等方面开展良好合作

，

此次关联

交易有利于为满足本公司经营需要

，

提高本公司资金的集中度和使用效率

，

确保本公司业务的顺利

有效开展

，

具体好处如下

：

１

、

本公司在南航财务的存款能够获得不低于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存款利率标准支付的利

息

，

有助于本公司提高资金的收益水平

；

２

、

本公司及本公司子公司能够优先获得南航财务提供的贷款

，

贷款利率不高于中国人民银行规

定的同期限基准贷款利率

，

有助于本集团及时获得有效的资金来源

，

并降低财务费用支出

；

３

、

南航财务作为本公司的结算平台

，

能帮助本公司加强资金的集中管理

，

减少资金的在途时间

；

４

、

本公司及

４

个附属子公司合计持有南航财务

３３．９８％

的股份

，

本公司可从南航财务的业务发展

中获得收益

。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是按照公平

、

合理的商业条款厘定

，

南航财务作为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设立

的非银行金融机构

，

严格按照各项法律法规运作

，

相关交易对本公司的独立性没有影响

。

上述关联交

易事项有助于在保证本公司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

加强了资金的管理和运用

，

符合本公司和全体股东

的利益

。

报备文件

１

、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

（

编号

：

临

２０１３０９３０

）

２

、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续签

《

金融服务框架协议

》

的独立意见

３

、

审计委员会关于续签

《

金融服务框架协议

》

的审核意见

４

、

监事会关于续签

《

金融服务框架协议

》

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５

、《

金融服务框架协议

》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 11月 8 日

证券简称:南方航空 证券代码:600029� �公告编号:临 2013-032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１

、

本次关联交易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２

、

本次关联交易不会对上市公司的独立性造成影响

。

一

、

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

一

）

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８

日

，

根据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

南航

”、“

本公司

”）

章程规定

，

南航董事会

以董事签字同意方式审议通过本公司与中国南航集团客货代理有限公司

（“

南航客货

”）

续签

《

客货销

售服务框架协议

》

并授权本公司执行董事签署相关协议

。

应参与审议董事

８

人

，

实际参加审议董事

８

人

。

经董事审议

，

一致同意上述议案

，

其中因中国南方航空集团公司

（“

南航集团

”）

持有南航客货

１００％

的股份

，

南航集团亦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

关联董事司献民先生

、

王全华先生

、

袁新安先生

、

杨丽

华女士回避对于议案的表决

。

有关议案的审议方式和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证券法

》

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本公司与南航客货续签

《

客货销售服务框架协议

》

的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认

真审议

，

对相关协议进行了审核

，

并就有关问题向本公司执行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了询问

，

现就

该关联交易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

１

、

本公司董事会有半数以上董事通过有关关联交易议案

，

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

决策程序合法

；

２

、

上述关联交易协议的各项条款遵循了公平

、

公正

、

自愿

、

诚信的原则

，

交易内容与方式符合市

场规则

，

符合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

，

不存在有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

３

、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有助于满足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

，

有助于提高本公司服务水平和品牌形

象

，

符合本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

本公司审计委员会对本公司与南航客货续签

《

客货销售服务框架协议

》

的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

认真审议

，

对相关协议进行了审核

，

并就有关问题向本公司执行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了询问

，

现

就该关联交易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

１

、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的条款是根据一般商业条款按市场规则经公平磋商后订立的

，

定价合理

，

协议符合市场公允条件

，

未损害本公司及其股东

，

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

２

、

上述协议的签署有利于本公司的经营和长远发展

，

符合本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

本公司监事会对公司与南航客货续签

《

客货销售服务框架协议

》

的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认真审

议

、

对相关协议进行了审核

，

并就有关问题向本公司执行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了询问

，

就上述关

联交易项目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

１

、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的有关条款根据一般商业条款按市场规则经公平磋商后订立

，

定价合理

，

符合市场公允条件

，

未损害本公司及其股东

，

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

２

、

本公司董事会有半数以上董事通过此项关联交易决议案

，

决策程序符合上市地上市规则以及

本公司章程规定

，

合法有效

；

３

、

上述关联交易协议的签署有利于本公司的经营和长远发展

，

符合本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

（

二

）

前次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

：

万元 币种

：

人民币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２０１１

年预计

金额

２０１１

年实际发

生金额

２０１２

年预计金

额

２０１２

年实际发

生金额

２０１３

年预计金

额

２０１３

年实际发

生金额

（

１－９

月

）

接收关联人提

供劳务

南航客

货

２５

，

０００ １０

，

５００ ２５

，

０００ １２

，

５００ ２５

，

０００ ９

，

３６７

注

：

２０１３

年

１－９

月的数据未经审计

。

（

三

）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

：

万元 币种

：

人民币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２０１４

年预计金额

２０１５

年预计金额

２０１６

年预计金额

接受关联人提供劳务 南航客货

２５

，

０００ ２５

，

０００ ２５

，

０００

二

、

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

一

）

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

中国南航集团客货代理有限公司为南航集团的全资附属公司

，

注册地址为深圳市福田区八卦岭

工业区

６１８

栋一楼

，

法定代表人为裴爱州

，

注册资本为

１２５０

万元

，

经营范围包括国内

、

国际航空运输

客

、

货运销售代理业务

；

国际航空快递

；

揽货

、

订舱

、

仓储

，

中转

、

集装箱拼装拆箱

，

结算运杂费

、

报关

、

报验

、

保险

、

相关的短途运输及咨询业务

；

道路普通货运

（

不含危险物品

）。

（

二

）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

南航集团持有南航客货

１００％

的股份

，

南航集团亦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

南航客货符合

《

股票上

市规则

》

１０．１．３

中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

（

三

）

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

一直以来

，

南航客货为本公司提供客货代理

、

包机包板以及库区内操作等服务

，

根据本公司过往

与南航客货的良好合作及前次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

本公司相信南航客货能够按照协议规定继续为公

司提供优质服务

。

三

、

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本公司与南航客货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８

日签订

《

客货销售服务框架协议

》，

协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到期

。

为保证双方经营业务的顺利开展

，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８

日与南航客货续签

《

客货销售服务

框架协议

》，

其中协议条款不变

，

年度关联交易金额上限保持人民币

２．５

亿元不变

，

协议的有效期为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的条款是根据一般商业条款按市场规则经公平磋商后订立的

，

定价合理

，

协

议符合市场公允条件

。

四

、

关联交易目的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长期以来与南航客货在客货代理

、

包机包板以及库区内操作等方面开展良好合作

，

本次

协议的续签有利于确保本公司业务的顺利有效开展

。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是按照公平

、

合理的商业条款厘定

，

上述关联交易对象均为本公司生产经营

必须的服务

，

且相关交易均按市场公允价格定价

，

交易价格均不高于第三方定价

。

在上述关联交易

中

，

本公司为服务的接收方

。

相关交易对本公司的独立性没有影响

，

符合本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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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

星期四

）

０８

：

３０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中国广东省广州市新白云国际机场南工 作区空港五路南航明珠大酒店

四楼一号会议室

。

●

会议召开方式

：

以现场记名投票审议有关提案

。

●

公司

Ａ

股股票涉及融资融券

、

转融通业务

。

●

股权登记日

：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

（

星期一

）

根据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

本公司

”）《

公司章程

》

规定及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会议决议

，

本公司拟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现将本公司会议的有关事项公告

如下

：

一

、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

会议届次

：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

３

、

会议时间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

星期四

）

０８

：

３０

。

４

、

会议地点

：

中国广东省广州市新白云国际机场南工作区空港五路南航明珠大酒店四楼

１

号会

议室

。

５

、

会议召开方式

：

以现场记名投票方式审议有关提案

。

６

、

本公司股票涉及融资融券业务

，

相关投资者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有关规定执

行

。

二

、

会议审议事项

普通决议案

：

１

、

审议及批准

《

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因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任期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底届满

，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及决策

，

股东大会

逐项审议

、

批准下列事项

：

１．１

选举司献民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１．２

选举王全华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１．３

选举袁新安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１．４

选举杨丽华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１．５

选举谭万庚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１．６

选举张子芳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１．７

选举徐杰波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１．８

选举李韶彬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１．９

选举魏锦才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１．１０

选举宁向东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１．１１

选举刘长乐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１．１２

选举谭劲松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前述董事候选人的提名情况

、

简历情况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７

日在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

券报

》

和

《

证券时报

》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发出的

《

南方航空第六届董事会决议

公告

》。

前述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和候选人声明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７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发出的独立董事提名人和候选人声明公告

。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提名前述董事候

选人的独立意见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７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发出的

《

南方航空独立董事关于提名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独立意见

》。

本项议案中

１．１

—

１．１２

项子议案将采用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每一位董事

。

２

、

审议及批准

《

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

因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任期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底届满

，

经公司监事会提名及决策

，

股东大会

逐项审议

、

批准下列事项

：

２．１

选举潘福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２．２

选举李家世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２．３

选举张薇女士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前述监事候选人的提名情况

、

简历情况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８

日在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

券报

》

和

《

证券时报

》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发出的

《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第

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

本项议案中

２．１

—

２．３

项子议案将采用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每一位股东代表监事

。

３

、

审议及批准

《

关于本公司与中国南航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

南航财务

”）

续签

＜

金融服务框架协

议

＞

的议案

》

议案内容具体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９

日在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和

《

证券时报

》

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发出的

《

南方航空董事会决议公告

》、《

南方航空日常关联交易公

告

》。

特别决议案

：

４

、

审议及批准

《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和

＜

监事会议事

规则

＞

的议案

》

议案内容具体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８

日在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和

《

证券时报

》

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发出的

《

南方航空董事会决议公告

》、《

南方航空关于修改

＜

公司

章程

＞

、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公告

》

以及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８

日在

《

中国证券

报

》、《

上海证券报

》

和

《

证券时报

》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发出的

《

南方航空第六届

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

三

、

出席会议人员

１

、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

（

星期一

）

交易结束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

（

本公司的

Ｈ

股股东另行通知

）。

２

、

因故不能亲自出席者

，

可以授权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

该代理人不必是本

公司股东

，

授权委托书详见本公告附件二

。

３

、

本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４

、

本公司聘任的中介机构代表及董事会邀请的其他人员

。

四

、

现场会议登记办法

：

１

、

出席通知

：

欲出席会议的股东应当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６

日

（

星期五

）

或之前将出席会议的通

知

（

详见本公告附件一

）

送达本公司

。

股东可以亲自

，

或通过邮寄或传真将该等出席通知送达本

公司

。

２

、

登记要求

：

符合出席会议条件的个人股东携带身份证

、

股票帐户卡原件

，

法人股东代表携带单

位介绍信

，

股票帐户卡原件于登记时间在广州机场路

２７８

号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办理出席会议

登记或以来函

、

传真方式登记

。

２

、

登记时间

：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６

日

。

３

、

登记地址

：

广州市机场路

２７８

号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

４

、

联系地址

：

广州市机场路

２７８

号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

邮政编码

：

５１０４０５

。

５

、

联系人

：

毛力行

电话

：（

８６２０

）

８６１２４４６２

传真

：（

８６２０

）

８６６５９０４０

６

、

其他事项

：

与会股东及其代理人的住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

附件一

、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回执

附件二

、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 11 月 8 日

附件一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回执

敬启者

：

本人

：

联系电话

：

地址

：

为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

本公司

”）

股本中 股

Ａ

股的登记持有人

。

兹通知本公司

，

本

人拟亲自或委任代理人出席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０８

：

３０

在中国广东省广州市新白云国际机

场南工作区空港五路南航明珠大酒店四楼

１

号会议室召开的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此致

签署

：

日期

：

附件二

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我单位

（

本人

）

出席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按照下列指示代为行使表决权

。

股东大会决议案的表决事项 赞成 反对 弃权

普通决议案

１

审议及批准

《

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１．１

选举司献民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１．２

选举王全华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１．３

选举袁新安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１．４

选举杨丽华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１．５

选举谭万庚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１．６

选举张子芳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１．７

选举徐杰波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１．８

选举李韶彬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１．９

选举魏锦才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１．１０

选举宁向东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１．１１

选举刘长乐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１．１２

选举谭劲松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２

审议及批准

《

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

２．１

选举潘福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２．２

选举李家世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２．３

选举张薇女士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３

审议及批准

《

关于本公司与中国南航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续签

＜

金融服务框架协议

＞

的议案

》

特别决议案

４

审议及批准

《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和

＜

监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

委托人

（

签名

）：

受托人

（

签名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人股东帐号

：

委托人持股数

：

委托日期

：

（

本表的剪报

、

复印或者按照以上样式自制均为有效

）

注

：

本授权委托书请股东或股东正式书面授权的人签署

。

如股东为法人股东须加盖公章

。

证券代码:601919� � �证券简称:中国远洋 编号:临 2013-040

中国远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辞任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中国远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徐敏杰先生因个人原因已辞去董事职务

，

该辞任即日生效

。

徐敏杰先生已确认其与公司董事会和公司无任何意见分歧

，

亦无其他与本人辞任相关的事宜需要通知公司股东

。

特此公告

。

中国远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九日

证券代码：002488� � � � � �证券简称：金固股份 编号：2013-055

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近日

，

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接到公司股东孙锋峰先生的通知

：

孙锋峰先

生将其持有的本公司首发后个人类限售流通股

12,750,000

股本公司股份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7.08%

）

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进行了为期

24

个月的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

，

上述质押于

2013

年

11

月

7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登记手续

；

此次质押式回购交

易的初始交易日为

2013

年

11

月

7

日

，

购回交易日为

2015

年

11

月

7

日

，

质押期间该股份不能转

让

。

截至

2013

年

11

月

7

日

，

孙锋峰先生持有本公司首发后个人类限售流通股共

29,250,000

股

，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6.25%

；

其此次质押的所持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7.08%

，

累计质押所持公

司股份为

29,250,000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16.25%

。

特此公告

。

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 11月 8日

证券代码：601169� � � �证券简称：北京银行 公告编号：临 2013－029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

，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下称

"

本行

"

）

董事会收到史建平先生的书面辞呈

。

史建平先生因个人原因

，

申请辞去本行独立董事职务

。

史建平先生确认与本行董事会

无不同意见

，

亦没有其他事项需要通知本行股东

。

史建平先生在担任本行独立董事期间

，

勤勉尽职

，

认真履责

，

为提高董事会决策科

学性

，

促进公司规范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

本行董事会谨向史建平先生在任职期

间为本行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

特此公告

。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11月 08日

证券代码：601777� � � � �证券简称：力帆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3-055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力帆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购买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3

年

11

月

8

日

，

力帆实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称

"

力帆股份

"

或

"

公司

"

）

接境

外控股子公司力帆国际

（

控股

）

有限公司

（

以下称

"

力帆国际

"

）

报告

，

力帆国际通过香港联

合交易所二级市场陆续购买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称

"

重庆银行

"

，

股份代号

：

01963

）

的

H

股共计

139,000,000

股

，

每股均价约

5.989

港币

，

合计金额

832,438,645

港币

，

约占重庆银行发行后总股本的

5.17%

。

特此公告

。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九日

证券代码：600961� � � � �证券简称：

*

ST株冶 公告编号：临 2013－029

株洲冶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

2013

年

11

月

8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

本次会

议由公司董事长曹修运先生召集

，

应参会董事

14

名

，

实际参会董事

14

名

。

本次会议的召

集和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会议经通讯表决

，

形成以下决议

。

一

、

审议通过关于改聘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由于公司控制人湖南有色金属控股集团公司调整了管控模式

，

经公司董事长提议

：

聘

任黄忠民先生为新任总经理

，

并解聘李雄姿先生现任总经理职务

。

14

票赞成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二

、

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经理层的议案

由于公司控制人湖南有色金属控股集团公司调整了管控模式

，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

，

增

聘

：

王辉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

唐明成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兼总法律顾问

、

李雄姿先生为

公司副总经理

、

刘文德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

、

刘朗明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

14

票赞成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株洲冶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年 11 月 8日

证券代码：000422� � � � � �证券简称：湖北宜化 公告编号：2013-059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十三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七届十三次董事会于

2013

年

11

月

8

日以通讯表决方

式召开

。

会议应参与董事

11

名

，

实参与董事

11

名

，

符合

《

公司法

》

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

关于转让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

(

详见同日巨潮资讯网公司公告

2013-060)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

关联董事蒋远华

、

王在孝

、

王华雄

、

张行锋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

同意

7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

认为

：

本次转让新疆嘉成化工有限公司

49%

股权

的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

、

法规的要求

，

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

是公司生产经营的需

要

。

经双方协商确定

，

股权转让的交易价格以经审计的净资产为依据

，

交易价格公平合

理

，

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

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

本次交易严格

履行了相关的审批程序

，

合法合规

。

我们同意新疆宜化化工有限公司以

4,900

万元价格

转让新疆嘉成化工有限公司

49%

股权

。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

此项议案无须获得股东

大会的批准

。

董事会意见

：

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化工行业有着自身的管理

、

技术等优

势

。

公司秉着利用双方优势互补

、

合作共赢的原则

，

转让新疆嘉成化工有限公司

49%

股权给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达到将新疆嘉成化工有限公司经营好的目的

。

本

次交易符合公司的长远利益

。

此次转让对公司

2013

年度生产经营业绩无重大影响

，

对

公司将来生产经营有积极影响

。

上述交易符合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关于关联交易的有关

规定

。

特此公告

。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八日

证券代码:000422� � �证券简称:湖北宜化 公告编号:2013-060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子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关联交易概述

：

1

、

公司全资子公司新疆宜化化工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新疆宜化

"

）

拟转让其全资子

公司新疆嘉成化工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嘉成化工

"

）

的

49%

股权给关联方湖北双环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双环科技

"

），

转让价格为

4900

万元

。

2

、

本次交易对象双环科技为公司控股股东湖北宜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宜化集团

"

）

的关联方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

股票上市规则

》

的规定

，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

交易

。

其关联关系图如下

：

3

、

2013

年

11

月

8

日

，

公司召开七届十三次董事会审议

《

关于转让子公司部分股权

的议案

》

(

详见同日巨潮资讯网公司公告

2013-059)

，

该议案表决情况

：

赞成

7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关联董事蒋远华

、

王在孝

、

王华雄

、

张行锋在对此议案进行表决予以回避

。

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同意本次关联交易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

股票上市规则

》

和本公

司章程的规定

，

该项议案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4

、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二

、

关联方基本情况

：

1

、

基本情况

名称

：

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

张道红

注册资本

：

46414.58

万元

注册地址

：

湖北省应城市东马坊团结大道

26

号

主营业务

：

生产销售纯碱

、

烧碱

、

农用氯化铵

、

工业氯化铵

、

小苏打

、

碳黑

、

盐及盐化工

系列产品

、

氯甲烷系列产品等

控股股东

：

湖北双环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2

、

交易对方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前十名股东的关系情况

交易对方与本公司存在同一母公司控制的关联关系

，

与本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其他

股东不存在产权

、

业务

、

资产

、

债权债务

、

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

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

3

、

经营情况

：

截止

2012

年

12

月

31

日

，

双环科技总资产

8,439,734,926.60

元

，

净资产

2,094,116,581.57

元

,2012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

4,597,249,980.06

元

,

净利润

9,123,601.33

元

。

（

以上财务数据经大信会计事务所审计

）

三

、

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

交易标的

：

新疆嘉成化工有限公司

49%

股权

交易价格

：

49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

朱洪波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100,000,000.00

元

营业期限

：

自

2013

年

1

月

9

日至

2033

年

1

月

8

日

住所

：

木垒县人民北路土管局二号住宅楼

经营范围

：

化工产品生产

、

销售

（

危险化学品及国家限定生产经营的项目除外

）

控股股东

：

新疆宜化化工有限公司

，

控股比例

100%

嘉成化工为新设立的公司

，

截止

2013

年

9

月

30

日

，

该公司总资产

103,668,140.10

元

，

总负债

3,668,140.10

元

，

净资产

100,000,000.00

元

。

由于公司设立时间不长

，

暂无主营

业务收入

、

营业利润和净利润

。（

以上财务数据经大信会计事务所审计

【

大信审字

（

2013

）

第

2-00864

号

】）

四

、

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由于嘉成化工为新设立的公司

，

经双方协商确认

，

以经大信会计事务所审计的净资

产为定价依据

，

新疆宜化以

4,900

万元价格转让嘉成化工

49%

股权

。

本次交易价格是公

允的

，

不存在损害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

五

、

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成交金额

：

4,900

万元

支付方式

：

现金支付

支付期限

：

协议签署后三个月内支付完毕

协议签署后

，

新疆宜化与双环科技将尽快到国家相关登记部门办理股权过户手续

。

六

、

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完成后

，

公司将持有嘉成化工

51%

股权

。

本次交易不存在收购资产所涉及

的人员安置

、

土地租赁等情况

，

不存在因此产生其他关联交易的情况

，

不存在产生同业竞

争的情况

。

七

、

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嘉成化工拟利用新疆地区丰富的资源优势进行化工产品的研发

，

化工行业属于技术

和资金密集型行业

，

通过多年来的探索

，

双环科技在化工行业积累了丰富的技术经验

。

本

着优势互补

、

合作共赢的原则

，

公司拟将嘉成化工

49%

股权转让给双环科技

。

本次交易符

合公司的长远利益

。

此次转让对公司

2013

年度生产经营业绩无重大影响

，

对公司将来生

产经营有积极影响

。

八

、

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双环科技累计已发生的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总额为

1,734

万

元

.

九

、

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本次转让嘉成化工

49%

股权的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

、

法规的要求

，

符合公司全体

股东的利益

，

是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

。

经双方协商确定

，

股权转让的交易价格以经审计的

净资产为依据

，

交易价格公平合理

，

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

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

中小股东的利益

。

本次交易严格履行了相关的审批程序

，

合法合规

。

我们同意新疆宜化以

4,900

万元价格转让嘉成化工

49%

股权

。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

此项议案无须获得股东

大会的批准

。

十

、

备查文件

1

、

七届十三次董事会决议

2

、

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八日

证券代码:000100� � � � �证券简称:TCL集团 公告编号:2013-� 092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 2013年 10 月份主要产品销量数据的公告

ＴＣ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告属自愿性信息披露

。

一

、

本公司主要产品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份的销量数据

（

未经审计

）

如下

：

单位

：

台

产业 产品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份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份

增减

（

％

）

２０１３

年

１－１０

月份

２０１２

年

１－１０

月份

增减

（

％

）

多媒体电子

ＬＣＤ

电视

（

包括商用显示器

）

１

，

２６０

，

７１９ １

，

３４４

，

６３１ －６．２４％ １３

，

７０２

，

３２２ １２

，

３９０

，

４８５ １０．５９％

其中

智能电视

２３７

，

２９３ １８９

，

８４６ ２４．９９％ ２

，

０１９

，

３３５ ９１６

，

０５１ １２０．４４％

３Ｄ

电视

１５９

，

８９４ ２４４

，

６１５ －３４．６３％ ２

，

０７０

，

５６６ １

，

５３９

，

９５５ ３４．４６％

移动通讯

移动电话

５

，

７１６

，

７７８ ４

，

２９５

，

５６３ ３３．０９％ ４１

，

７４４

，

５８７ ３３

，

４６４

，

３８８ ２４．７４％

其中

：

智能手机

２

，

１４３

，

７５１ ７６３

，

６０９ １８０．７４％ １２

，

０３６

，

７７１ ４

，

９４８

，

４７２ １４３．２４％

家电

空调

１２３

，

７１６ １７６

，

９７１ －３０．０９％ ４

，

０４４

，

６９９ ３

，

１７３

，

９５１ ２７．４３％

冰箱

２５

，

４６９ ３４

，

４７１ －２６．１１％ ９９４

，

５８４ ８４１

，

７６２ １８．１６％

洗衣机

１１７

，

１３４ ９０

，

７６５ ２９．０５％ ９８０

，

３９０ ７５７

，

３４９ ２９．４５％

华星光电

液晶玻璃基板产量

注

λ

（

２２００ｍｍ＊２５００ｍｍ

）

１３１

，

７１２ １１０

，

０４０ １９．６９％ １

，

１４３

，

０８７ ５２１

，

１３７ １１９．３４％

注λ

本公告中华星光电液晶玻璃基板的产量数据为月投片量， 每片液晶玻璃基板可切割为不同尺寸的液

晶电视面板（如可切割 32寸液晶电视面板 18片）。

二

、

关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主要产品销量情况的说明

：

ＴＣＬ

集团本月

ＬＣＤ

电视产品销量为

１２６．０７

万台

，

同比下降

６．２４％

。

其中

，

ＴＣＬ

多

媒体

ＬＣＤ

电视本月在国内市场的销量为

６７．７４

万台

，

同比下降

１０．１７％

；

在海外市场的

销量为

５２．０３

万台

，

同比下降

１０．１１％

。

在中国市场

，

ＴＣＬ

多媒体本月智能电视和

３Ｄ

电

视销量占比分别为

３１．４６％

和

２３．４９％

。

ＴＣＬ

通讯本月手机及其它产品销量合计

５７１．６８

万台

，

同比增长

３３．０９％

。

其中

，

国

内外市场销量分别为

３３．６６

万台和

５３８．０２

万台

，

分别同比增长

４．８２％

、

３５．３７％

。

智能手

机当月销量为

２１４．３８

万台

，

同比增长

１８０．７４％

，

占手机及其它产品总销量的

３７．５０％

。

家电业务本月空调

、

冰箱产品销量分别同比下降

３０．０９％

、

２６．１１％

，

洗衣机产品销

量同比增长

２９．０５％

。

今年

１～１０

月

，

空调

、

冰箱

、

洗衣机产品销量分别同比增长

２７．４３％

、

１８．１６％

和

２９．４５％

。

华星光电本月液晶玻璃基板投片量为

１３．１７

万片

，

同比增长

１９．６９％

；

实现液晶电

视面板和模组产品销量合计

１９５．０４

万片

。

补充说明

：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发布了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９

月主要产品的销量数据

。

由于

内部统计口径问题

，

导致本公司

１－９

月份

ＬＣＤ

电视销量中有部分销量重复计算

，

需

进行调减

。

调减后的

１－９

月份

ＬＣＤ

电视销量为

１

，

２４４．１６

万台

，

同比增长

１２．６４％

。

公司

特此更正并向投资者致歉

。

上述销量调整不影响公司已公告的销售收入等财务数据

。

公司将加强销量数据

统计的管理

，

确保数据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特此公告

。

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 11月 8日

证券代码：600184� � �股票简称：光电股份 编号：临 2013-034

北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3

年

9

月

25

日

，

公司在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

（

www.sse.com.cn

）

上披露了

《

北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公告

》（

临

2013-028

），

因工作人员疏忽

，

造成

1

处笔误

，

误将

"2012

年

"

写成

"2013

年

"

，

现更正

如下

：

原公告内容

：

1

、

审议通过

《

关于防务公司建设光电科技产业园项目的议案

》

刘兴功董事对本议案投了弃权票

，

理由是

：

防务公司建设光电科技产业园项目已于

2013

年

3

月

9

日召开的四届十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

现更正为

：

1

、

审议通过

《

关于防务公司建设光电科技产业园项目的议案

》

刘兴功董事对本议案投了弃权票

，

理由是

：

"

防务公司建设光电科技产业园项目已于

2012

年

3

月

9

日召开的四届十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

"

除上述更正内容之外

，

原公告其他内容不变

，

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

，

公司深表歉意

。

特此公告

。

北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九日

证券代码：002333� � � �证券简称：罗普斯金 �公告编号：2013-041

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年产 6 万吨铝合金熔铸项目投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近日

，

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全资子公司苏州铭恒金属科技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铭恒金属

"

）

"

年产

6

万吨铝合金熔铸

"

项目中的第二条装备生产线完成

安装调试

，

可投入运行

，

至此

，

铭恒金属

"

年产

6

万吨铝合金熔铸

"

项目可全部投入生产

。

本项目第一条装备生产线已于

2013

年

7

月投入运行

，

详情请见公司

2013

年

7

月

24

日

于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发布的公告

。

上述项目的投产将有利于丰富公司产品种类

、

降低公司成本

，

该项目从投入运行到全面

达产并产生经济效益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 11月 8日

证券代码:000951� � �股票简称:中国重汽 编号:2013—32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十月份产销快报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二〇一三年十月份生产及销售重型卡车数据如下

：

项 目 十月份

（

辆

）

本年累计

（

辆

）

本年累计比上年同期累计增减

（

％

）

产 量

５

，

３００ ６７

，

８３８ １６．９９％

销 量

６

，

６６３ ６９

，

１７４ １２．８２％

特此公告

。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十一月九日


